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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A座10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9

1,238,312,276

18.209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斌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丁思茗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2,974,111

比例（%）

91.4934

反对

票数

100,195,265

比例（%）

8.0912

弃权

票数

5,142,900

比例（%）

0.4154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3,490,211

比例（%）

91.5350

反对

票数

100,121,865

比例（%）

8.0853

弃权

票数

4,700,200

比例（%）

0.3797

3、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5,878,995

比例（%）

91.7279

反对

票数

96,952,981

比例（%）

7.8294

弃权

票数

5,480,300

比例（%）

0.4427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5,633,444

比例（%）

91.7081

反对

票数

96,950,432

比例（%）

7.8292

弃权

票数

5,728,400

比例（%）

0.4627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2,086,971

比例（%）

90.6142

反对

票数

111,139,465

比例（%）

8.9750

弃权

票数

5,085,840

比例（%）

0.410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0,106,851

比例（%）

90.4543

反对

票数

113,478,325

比例（%）

9.1639

弃权

票数

4,727,100

比例（%）

0.381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1,213,951

比例（%）

90.5437

反对

票数

112,307,625

比例（%）

9.0694

弃权

票数

4,790,700

比例（%）

0.3869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4,712,526

比例（%）

74.6752

反对

票数

307,065,450

比例（%）

24.7970

弃权

票数

6,534,300

比例（%）

0.527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议案名称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122,086,971

1,120,106,851

比例（%）

90.6142

90.4543

反对

票数

111,139,465

113,478,325

比例（%）

8.9750

9.1639

弃权

票数

5,085,840

4,727,100

比例（%）

0.4108

0.381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京知律师事务所
律师：娄允、庞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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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因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或未按照规定
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情形，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票自2024年4月3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9.8.5条：“上市
公司股票因第9.8.1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1次提示性公告，分
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关于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因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或未按照规定
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自2024年4月3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将在风
险警示板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新潮能源关于股
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二、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所采取的措施
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公司已采取及将要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1）从全面加强内部控制出发，公司将再次对内部控制及各项管理制度组

织开展内部自查，并进一步加强对内部控制方面的管理。从制度建设、人员管
理、事项执行等方面全面自查纠正整改，在梳理现有内控制度的基础上尽快查
漏补缺，确保内控规范体系闭环。其中包括，公司拟将积极推进《子公司管理制
度》的修订完善，将境外子公司纳入该制度的管理范围内。

（2）公司董事会已专项讨论并追认了Seewave Energy Holdings Company担
任宁波鼎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事项。公司在
未经董事会批准之前，不再调整执行事务合伙人。后续，公司将继续不断加强
公司风险管理与内控体系建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定期组织证券部人员、财
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加强学习专业知识及内控管理制度；不断改善内部控制
薄弱环节，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及内控管理质量。

（3）深化管理制度建设与执行，其中包括：由宁波鼎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全体合伙人签订《合伙人协议的补充协议》，对其行为和决策权限实
施进一步约束与规范；拟对 Seewave Energy Holdings Company组建董事会，委
派上市公司董事及管理层担任董事，增强决策制衡机制。

（4）督促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
业务规范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法
律法规的学习理解，提高上述人员的履职能力及规范运作水平，提升公司治理
水平。

（5）加强公司各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等外部专业机构的日常沟通，从内部
和外部双管齐下，从而提升公司治理的规范性。

（6）加强公司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及时了解政策信息与监管要点，及
时向监管部门咨询并认真听取监管部门意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公司运
作。

三、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4年4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每月披露1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经济参考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
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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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独立董事督促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独立董事吴羡女
士、刘军先生、赵庆先生共同提交的《督促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督促函》具体内容
“2024年5月29日，公司披露了《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公告显示：
因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或未按照规定披
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自2024年4月3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将在风险
警示板交易。

事项发生后，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多次通过现场询问、通讯交流等方
式督促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内部控制管理体系。

为此，我们提请公司尽快积极做好以下工作：
1.从全面加强内部控制出发，请公司再次对内部控制及各项管理制度组织

开展内部自查，并进一步加强对内部控制方面的管理。从制度建设、人员管理、
事项执行等方面全面自查纠正整改，在梳理现有内控制度的基础上尽快查漏补
缺，确保内控规范体系闭环。同时，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全面加强管
控，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事项、行为和活动实现全面、有力和强效的内部控制。

2.不断加强公司风险管理与内控体系建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定期组
织证券部人员、财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加强学习专业知识及内控管理制度。
不断改善内部控制薄弱环节，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及内控管理质量。

3.深化管理制度建设与执行，督促全体管理层人员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
律法规、业务规范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
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理解，提高上述人员的履职能力及规范运作水平，提升公
司治理水平。

4.加强公司各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等外部专业机构的日常沟通，从内部和
外部双管齐下，从而提升公司治理的规范性。

5.加强公司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及时了解政策信息与监管要点，及
时向监管部门咨询并认真听取监管部门意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公司运
作。

我们将继续督促董事会和管理层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持续改善公司治理，
防范经营风险，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切实维护好公司及中小股东
和广大投资者权益。”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高度重视独立董事提交的《督促函》，将认真落实独立董事《督促函》的

各项要求。同时，公司将持续保持与各方的良好沟通，并结合有关事项的进展，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经济参考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
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4-030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特别提示：1、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3、为尊重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提案，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时
均进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13: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6月 28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15:00。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6号卓著中心10层会议室。4、会议召集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决议召开。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礼顺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第一创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人，代表股份数1,253,787,15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35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5
人，代表股份数 533,827,2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029％；通过网络投票
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9人，代表股份数719,959,9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1321％。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情况

（1）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提案均获得通

过。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非累积投票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 案
编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6.01

6.02

6.03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提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
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与北京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发生的关联交易

预计与银华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发
生的关联交易

预计与其他关联方
发生的关联交易

关于公司2024年度
自营投资限额的议
案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会计师事务所选
聘制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2023 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及其附件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中
期利润分配方案授
权事项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

1,247,928,952

1,247,928,952

1,247,928,952

1,247,928,952

1,247,985,252

783,297,852

1,247,984,252

1,134,397,983

1,247,984,252

1,218,420,848

1,206,108,667

1,247,739,152

1,247,928,952

1,206,107,667

1,247,984,092

1,247,985,252

占比

99.5328％

99.5328％

99.5328％

99.5328％

99.5373％

99.2646％

99.5372％

99.4911％

99.5372％

97.1792％

96.1972％

99.5176％

99.5328％

96.1972％

99.5372％

99.5373％

反对

股份数

331,000

330,000

126,100

127,100

146,100

147,100

147,100

147,100

147,100

29,710,504

42,022,685

336,900

147,100

42,023,685

146,260

350,000

占比

0.0264％

0.0263％

0.0101％

0.0101％

0.0117％

0.0186％

0.0117％

0.0129％

0.0117％

2.3697％

3.3517％

0.0269％

0.0117％

3.3517％

0.0117％

0.0279％

弃权

股份数

5,527,206

5,528,206

5,732,106

5,731,1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711,106

5,711,106

5,655,806

5,656,806

5,451,906

占比

0.4408％

0.4409％

0.4572％

0.4571％

0.4511％

0.7167％

0.4511％

0.4960％

0.4511％

0.4511％

0.4511％

0.4555％

0.4555％

0.4511％

0.4512％

0.4348％

是否获
得通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上表中的“占比”，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第 6.00项提案涉及关联交易，需进行逐项表决。股东大会进行逐项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对第6.01项提案《预计与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
关联交易》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
避表决股份数为 464,686,400股。对第 6.03项提案《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
数为113,586,269股。

第 13.00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累积投票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累积投票提案，全部候选人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均超过50%，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码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5.06

16.00

16.01

16.02

16.03

17.00

17.01

17.02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吴礼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芳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青美平措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梁望南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葛长风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高天相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旭冬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刘晓华女士为独立董事

选举余剑峰先生为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选举张长宇先生为监事

选举王学锋先生为监事

得票数

1,225,778,016

1,226,437,418

1,226,247,614

1,226,143,114

1,226,247,614

1,219,986,736

1,226,225,310

1,226,564,244

1,226,695,534

1,222,315,240

1,222,315,23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7.77%

97.82%

97.80%

97.80%

97.80%

97.30%

97.80%

97.83%

97.84%

97.49%

97.4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第 13.00项提案获表决通过系第 15.00项提案、第 16.00项提案表决结果生效的前
提。因第13.00项提案获表决通过，第15.00项提案、第16.00项提案的表决结果有效。

第 15.00项累积投票提案的各项子提案均获得通过，吴礼顺先生、王芳女士、青美
平措先生、梁望南先生、葛长风女士、高天相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第 16.00项累积投票提案的各项子提案均获得通过，李旭冬先生、刘晓华女士、余
剑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第17.00项累积投票提案的各项子提案均获得通过，张长宇先生、王学锋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四、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 案
编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6.01

6.02

6.03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提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与北京国有资本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
关联交易

预计与银华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
关联交易

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发
生的关联交易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自
营投资限额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
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2023 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授权事
项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

783,242,552

783,242,552

783,242,552

783,242,552

783,298,852

783,297,852

783,297,852

669,711,583

783,297,852

753,734,448

741,422,267

783,052,752

783,242,552

741,421,267

783,297,692

783,298,852

占比

99.2576％

99.2576％

99.2576％

99.2576％

99.2647％

99.2646％

99.2646％

99.1410％

99.2646％

95.5182％

93.9579％

99.2336％

99.2576％

93.9577％

99.2646％

99.2647％

反对

股份数

331,000

330,000

126,100

127,100

146,100

147,100

147,100

147,100

147,100

29,710,504

42,022,685

336,900

147,100

42,023,685

146,260

350,000

占比

0.0419％

0.0418％

0.0160％

0.0161％

0.0185％

0.0186％

0.0186％

0.0218％

0.0186％

3.7651％

5.3254％

0.0427％

0.0186％

5.3255％

0.0185％

0.0444％

弃权

股份数

5,527,206

5,528,206

5,732,106

5,731,1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711,106

5,711,106

5,655,806

5,656,806

5,451,906

占比

0.7004％

0.7006％

0.7264％

0.7263％

0.7167％

0.7167％

0.7167％

0.8373％

0.7167％

0.7167％

0.7167％

0.7237％

0.7237％

0.7167％

0.7169％

0.6909％

注：上表中的“占比”，指中小股东对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二）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编码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5.06

16.00

16.01

16.02

16.03

17.00

17.01

17.02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吴礼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芳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青美平措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梁望南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葛长风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高天相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旭冬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刘晓华女士为独立董事

选举余剑峰先生为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选举张长宇先生为监事

选举王学锋先生为监事

得票数

761,091,616

761,751,018

761,561,214

761,456,714

761,561,214

755,300,336

761,538,910

761,877,844

762,009,134

757,628,840

757,628,83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6.45%

96.53%

96.51%

96.50%

96.51%

95.72%

96.51%

96.55%

96.57%

96.01%

96.01%

五、律师见证情况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2、见证律师姓名：余平、李睿智3、结论性意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
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4-03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 6月 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年 6月 28日在北京以现场与视频

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经全体董事一致推举，会议由吴礼顺董事长主
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列明的各项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礼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吴礼顺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青美平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青美平措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修订后的《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议事

规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一创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委员的议案》
（一）选举董事吴礼顺先生、董事王芳女士、董事梁望南先生、董事高天相先生、独

立董事余剑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并由董事吴礼顺先
生担任主任委员；

（二）选举独立董事余剑峰先生、独立董事刘晓华女士、董事青美平措先生为第五
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委员，并由独立董事余剑峰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三）选举独立董事李旭冬先生、独立董事刘晓华女士、董事葛长风女士为第五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由独立董事李旭冬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四）选举董事王芳女士、董事梁望南先生、独立董事李旭冬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并由董事王芳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王芳女士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合规总监、首席风险

官和首席信息官的议案》
（一）同意继续聘任马东军先生、邱巍先生、陈彬霞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

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同意继续聘任屈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同意继续聘任马东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计算；
（四）同意继续聘任卢国聪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任期三年，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计算；
（五）同意继续聘任王国峰先生为公司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任期三年，其任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其中财务总监的聘任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备查文件：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第五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3、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4-03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 6月 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年 6月 28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
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经全体监事一致推举，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长宇先生主持，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列明的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长宇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张长宇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备查文件：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4-03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第一创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形成决议，选举孙蕤、李劲、施维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相同。

上述三名职工代表监事与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

上述三名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1、孙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经济

师。孙蕤先生于 1994年 8月至 1999年 9月就职于广州证券交易中心会员部、投资部，1999年10月至2001年1月任联合证券广州华乐路营业部投资咨询部副经理。孙蕤先
生于2001年2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证券投资部研究员、清算托管部综合管理主管、高
级清算师、交易管理总监、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兼资产托管部负责人，现任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运营管理部负责人。

截至目前，孙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2、李劲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 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李劲
先生于2012年7月至2014年8月就职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8
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法律合规部法律合规岗、经纪业务组负责人，现任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法律合规部审核组负责人。

截至目前，李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3、施维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 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施维
女士2005年7月至2010年11月，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社记者、理财周报社编
辑、首席记者、华南新闻中心主任。施维女士于2010年12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总裁
办公室品牌管理负责人、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关系管理负责人，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投资者关系管理组负责人，兼任第一创业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截至目前，施维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4-034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2023年度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并于2024年6月28日形成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选举产生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相关工作。

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委员，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1、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吴礼顺先生（董事长）、青美平措先生（副董事长）、王芳女士、梁望

南先生、葛长风女士、高天相先生；
（2）独立董事：李旭冬先生、刘晓华女士、余剑峰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以上九名董事组成，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2、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吴礼顺先生（主任委员）、王芳女士、

梁望南先生、高天相先生、余剑峰先生；
（2）第五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余剑峰先生（主任委员）、刘晓华女士、

青美平措先生；
（3）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李旭冬先生（主任委员）、刘晓华女士、葛长风女士；
（4）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王芳女士（主任委员）、梁望南先生、李旭冬先

生。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非职工代表监事：张长宇先生（监事会主席）、王学锋先生；2、职工代表监事：孙蕤先生、李劲先生和施维女士。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以上五名监事组成，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披露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3）。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1、继续聘任王芳女士为公司总裁；2、继续聘任马东军先生、邱巍先生、陈彬霞女士为公司副总裁；3、继续聘任屈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4、继续聘任马东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5、继续聘任卢国聪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6、继续聘任王国峰先生为公司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臧莹女士、独立董事罗飞先生、独立

董事彭沛然先生、独立董事刘晓蕾女士因任期届满离任，离任后将不在公司或公司控
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臧莹女士、罗飞先生、彭沛然先生、刘晓
蕾女士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臧莹女士、罗飞先生、彭沛然先生、刘晓蕾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
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屈婳女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55-23838868
传真号码：0755-23838877
电子邮箱：IR@fcsc.com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1、王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 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王芳

女士 2000年 6月至 2004年 9月任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法律支持部经理，2004年 10
月起历任公司首席律师、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合规总监、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总裁。现
任公司董事、总裁，兼任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深圳第一创业
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资本”）董事、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华基金”）董事、深圳市第一创业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

截至目前，王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马东军先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1968年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注
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马东军先生 1991年 8月至 2001年 12月先后任天勤会计师事
务所和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2001年 12月至 2003年 5月任深圳同盛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2005年7月至2007年3月任日域（美国）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财务
部国际财务总监，2007年 7月至 2012年 1月任深圳发展银行总行稽核部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马东军先生于2012年2月加入公司，曾任计划财务部负责人，2013年8月起
任公司财务总监。2014年3月至2017年10月任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2014年6月至2016年4月任第一创业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期货”）
监事，2016年4月至2020年5月任一创期货董事，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兼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兼任创新资本董事兼总经理、第一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资”）董事、银华基金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马东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
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3、邱巍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8月出生，高级经济师，博士研
究生学历。邱巍先生于1990年9月至1994年7月任汕头大学科研处科员，于2000年7
月至2011年3月任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公司部和零售部总经理、科韵支行行长、总
行贸易融资部副总经理，2011年4月至2014年5月任广东南粤银行总行副行长。邱巍
先生于2014年6月加入公司，曾任企业融资部负责人，2021年4月至2021年10月兼任
一创投资董事，现任公司副总裁，兼任广东一创恒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目前，邱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4、陈彬霞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 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陈
彬霞女士2009年4月至2011年8月任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部投资经理，2011年8月至 2017年 4月任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债券投资交易部总经理，2017年 4月至2019年3月任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2019年3月至2021年5月任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彬霞女士于 2021年 5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
裁。

截至目前，陈彬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
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5、屈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 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屈婳
女士自2007年9月起历任公司法律合规部合规经理、固收与投资组负责人、法律合规
部负责人、公司总裁业务助理，2011年7月至2017年10月兼任一创投资监事，2014年7
月至 2017年 10月兼任创新资本监事，2015年 2月至 2020年 3月兼任北京元富源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2016年 7月至 2021年 4月兼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兼任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屈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6、卢国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 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卢
国聪先生具有执业律师资格，2006年7月至2015年6月就职于深圳证监局，历任科员、
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2015年6月至2018年7月就职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任合规与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兼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监事长。卢国聪
先生于2018年7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合规总监，兼任深圳市第一创业公益基金会理
事。

截至目前，卢国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
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7、王国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 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
历。王国峰先生 2003年 8月至 2005年 5月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计算
机用户杂志社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2006年 5月至 2006年 8月任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技术部研究员；2006年 9月至 2014年 7月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
裁、高级副总裁；2014年 7月至 2017年 6月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
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17年 7月至 2021年 1月任华兴证券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首席风险官。王国峰先生于2021年1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首席风险官、首席信
息官。

截至目前，王国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
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